
本 地 區 R I 立 法 會 議 提 制 定 案 
各提案內容如下： 
1) 國際扶輪細則 6. 040. 選舉秘書長及其任期 理事會應選出扶輪社

員擔任祕書長，其任期不得超過 5 年。選舉應在秘書長任期之最後
一年，或職位出缺同年的 3 月 31 日前舉行。除非理事會於選舉後
訂定新的就任日期，否則新秘書長之任期自選舉後之 7 月 1 日開
始。秘書長連選得連任只得連任一次。 
提案：只得連任一次 re elected once only 
說明：RI 秘書長任期如無限制，恐造成扶輪老化沒有創新。社長任
期一年而祕書長卻可無限制連任不合理。如連任一次服務扶輪 10
年，貢獻應該足夠。 

2) 國際扶輪細則 10.050.1 最有資格之扶輪社員委員會應集會，並從
已表示願意擔任社長之前理事名單中，選出最有資格之扶輪社員為
社長提名人，不論其居住國為何。但是，委員會不得連續兩年五年
內提名出身同一國或居住同一國的候選人。 
提案：委員會不得五年內( within 5 years)提名出身同一國或居住
同一國的候選人。 
說明：RI 社長選舉按照原有辦法每兩年就可選同一國籍社友擔任社
長。如改為五年內不得由同一國籍擔任社長將有更多不同國家社友
參與最高領導階層，可促進扶輪多元化發展。 

3) 國際扶輪細則 15.040.2. 會議地點之選擇總監提名人與過半數現任
社長必須就地區年會地點之選擇達成協議。或者，如果獲得理事會
同意，總監提名人得與其舉行年會年度擔任社長的過半數表決選定
年會地點。如有扶輪社未選出社長當選人時，現任社長可投票表決
年會地點。 
提案：會議地點之選擇總監與過半數現任社長必須就地區年會地點
之選擇達成協議。 
說明：地區年會日期與地點由當屆總監和社長決定比較合理。原規
定由總監決定日期，總監當選人決定地點恐會有紛爭。 

4) 國際扶輪細則 4.060. 扶青社社員 
扶青社應依理事會的決定，由年輕成人組成。 
提案：扶青社應依理事會的決定，由年輕成人組成。年齡從 18 歲
到 4 0 歲 
說明：扶青社社友年齡只規定 18 歲以上，沒有上限不合理。可放
寬到 4 0 歲。 

5) 國際扶輪細則 9.060.2. 提名 
地區之任何社得以須提名所屬社有資格，且表示願意及有能力之社
員為代表。社長及秘書證明此項提名並呈報地區總監。若提名候選
人之社並非候選人之所屬社，該候選人之所屬社社長及秘書義須證
明此提名，其提名才能被接受。 
提案：地區之任何社須提名所屬社有資格，且表示願意及有能力之
社員為代表。社長及秘書證明此項提名並呈報地區總監。 
說明：立法會議代表候選人可由他社提名，可能造成一個社有多位
候選人不妥。 

 

 
 

理事會名錄 

黃建華、李昱  
鄭宗治、林聖元 
孟憲法、戴延宗 
陳勉志、林裕煌 
黃明隆、吳睿綸 
蔡志鴻、趙俊隆 
邱政凱、謝伯林 
林志謙、黃明健 
劉悟民、汪譽正 
吳吉利、籃健銘 

 

職員及五大主委 

社    長 : 黃建華 
社長當選人 : 李昱  
副 社 長 : 林聖元 
秘     書 : 鄭宗治 
財 務 長 : 趙俊隆 
糾察主委 : 黃明健 
節目主委 : 謝伯林 
聯誼主委 : 蔡志鴻 
行政管理 
委員會主委 

: 李昱  

公共形象 
委員會主委 

: 黃明隆 

扶輪基金 
委員會主委 

: 劉悟民 

服務計畫 
委員會主委 

: 吳睿綸 

社 員 
委員會主委 

: 陳勉志 

 
例會時間：每週一下午6:30 

例會地點：本社社館(花蓮

市國盛二街103號3樓之2) 

通 訊 處：同上  

電 話：03-8322086 

傳 真：03-8360920 

E-Mail：hharbor.rotary 

@msa.hinet.net 

 

節目：Borlin 

1. 6:00-7:00 餐飲時間、歌曲練唱 

2. 7:00 社長鳴鐘開會、唱扶輪頌、宣讀四大考驗 

3. 聯誼時間－Bulega 

4. 扶輪知識時間－PP Six 

5. 社長時間－由社長主持 

A. 秘書報告－Noodles 

B. 社長報告－Paint 

C. 各委員會報告 

6. 社友時間 

7. 出席報告－King 

8. 歡喜時間－Window 

9. 社長鳴鐘散會 

 
扶輪知識分享～每個扶輪社員應該知道的關於扶輪青少年交換十事 

1. 扶輪青少年交換是由志工來執行，這意味著費用低於許多其他交換計畫。 

2. 雖然瞭解地主國的語言對學生很有用，但這不是計畫的要求。 

3. 扶輪嚴格的青少年保護政策和地區認證計畫確保學生安全是最優先。 

4. 寄宿家庭不收費。每個家庭都接受篩檢，並接受背景調查。要求家庭像對待家人

一樣對待學生，讓他們參與所有正常的活動。 

5. 參加交換的是 15-19 歲的學生 

6. 長期交流通常會持續一整學年，並且要求學生上學。他們通常在一年中先後與幾

個寄宿家庭一起生活。 

7. 短期交換可以持續幾天到三個月，通常在不上課的時安排在營地或寄宿家庭。 

8. 通常不向交換學生收取食宿費或學費。學生通常要負擔旅費和零用錢。 

9. 學生可以參加由當地扶輪社或稱為 Rotex 的校友會所辦的服務計畫。 

10. 返國後，學生將被邀請加入 Rotex 團體，與扶輪保持聯繫。鼓勵扶輪社與過去的

參與者保持聯繫，這些參與者也可以向目前和未來的交換學生提供建議和指導。 

～截錄台灣扶輪月刊 2020 年 9 月號 

四大考驗 
我們所想、所說、所做的事，應事先捫心自問－ 

1.是否一切屬於真實？ 2.是否各方得到公平？ 

3.能否促進親善友誼？ 4.能否兼顧彼此利益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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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長時間～ 

秘書報告～Noodles 

地區辨公室來函 

 第 202021019號函 2020-21年度
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「泰國偏
鄉公立醫院醫療設備捐贈暨孩童教
育設備捐贈計畫」。 

 請各分區認捐 21個單位以上，
每單位 2萬元。 

 請各分區認捐扶輪基金 6,000

美金至指定地區世界社區服務。 

 第 202021021號函—敬邀各社自由
踴躍參加本地區臺灣扶輪公益網
『公益天使講習會』活動。  

 時間：9月 26日下午 1:00-

4:30。  

 地點：中華電信學院 L701實驗
大樓。 

 敬邀各社社長、秘書、公共形象
主委、社區服務主委派任 2名
出席，或熱心公益有志長期成為
『臺灣扶輪公益天使』的社友參
加。請欲報名之社友於 9月 11

日前完成報名。 

社長報告～Paint 

 歡迎見習社友古家銘及夫人。 

 聯誼 Bulega代表本社去挑戰吉安
社 Golf球隊比賽，祝獲得好成
績。 

 社長當選人 Ceiling上週身體欠安
吊點滴，有中暑現象，祝他早日康
復。 

 今天的用餐場地是Morinaga的女
婿開的，希望今天大家用餐愉快。 

 昨天港區社月例賽，恭禧 Jerry打
出 80桿的好成績。 

各委員會報告～ 

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：PP Leo 

 本社受理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，截
止日至 9月 30日，請社友踴躍推
廣或推薦。 

社員委員會主委：PP Mark 

 歡迎古家銘及夫人與會。也請社友
多多介紹新生力軍，本社今年的目
標 3位，請大家再努力。 

社友時間～ 

Jerry： 

 代理高爾夫球主委報告，本社訂於
9月 20-21日舉辦三港高爾夫球聯
誼賽及港區隊出外賽，請未報名的
社友儘快報名。 

PP Camera： 

 今天開會場地是美侖山社現任社長
PP Diamond開的。先預祝各位社
友及夫人中秋節快樂。 

PP Hegar： 

 知識分享，治療香港腳，有一種藥
＂Lamisil＂有效，健保也有給付，
吃半年就可以痊癒(但肝功能不好
的不建議吃)。 

出席報告～King 

社員人數 41人  

免計出席 2人 Telephone、EN 

出席人數 28人  

補 出 席 5人 
Toein、Lunch、
Yo chih、
Doson、Bulega 

缺席人數 6人 

Elephant、
Afuku、Genius、
Luke、Ken、A 
Ming 

出 席 率 84.62% 

歡喜時間～Window 

紅箱收入$16,000元 

備註： 

1. Jerry$1,500元； 
2. Chili$1,000元； 
3. 統一歡喜：社長$1,200元、社長當選
人$1,000元、秘書$800元、出席社
友(含補出席)各$300元、未出席社友
各$500元。 

～例會翦影～ 

 
生日快樂 

 
白頭偕老 

 
歡迎見習社友古家銘先生及夫人 

 

 

 

109 年 8 月份出席率 統計表 
 8/3 8/10 8/17 8/24 8/31 

蕭崎昌 〇 〇 〇 〇 〇 

戴啟邗 ●〇 ● ● ● ●〇 

林慶明 〇 ▲ 〇 〇 〇 

黃仁宏 ● ● ● ● ● 

陳勝德 ● ● ● ● ● 

劉悟民 〇 ╳ ╳ ╳ ╳ 

張志賢 〇 ╳ ╳ ╳ ╳ 

陳慶木 ●〇 ● ●〇 ●〇 ●〇 

林聖元 ▲ ╳ ╳ ╳ ╳ 

吳開陽 〇 ▲ ▲ 〇 〇 

黃安宏 〇 ▲ 〇 ▲ 〇 

蕭毅群 〇 〇 〇 〇 〇 

吳國璽 〇 〇 〇 ▲ ▲ 

江躍辰 ╳ ╳ ╳ ╳ ╳ 

戴延宗 ●〇 ●〇 ●〇 ●〇 ●〇 

陳勉志 ▲ 〇 〇 〇 〇 

羅子憲 ╳ ╳ ╳ ╳ ╳ 

汪稚洋 ╳ ╳ 〇 〇 〇 

林有志 ╳ ╳ ╳ ╳ ╳ 

孟憲法 ▲ 〇 ▲ 〇 ▲ 

張正治 ╳ ╳ ╳ ╳ ╳ 

李昱  〇 ▲ 〇 〇 〇 

鄭宗治 ▲ 〇 〇 〇 〇 

黃建華 〇 〇 〇 〇 〇 

汪譽正 〇 〇 ▲ 〇 ▲ 

林裕煌 〇 〇 ▲ 〇 〇 

周國正 〇 〇 〇 〇 〇 

黃明健 〇 〇 〇 〇 〇 

吳吉利 〇 〇 〇 〇 〇 

黃明隆 〇 ▲ 〇 〇 〇 

王凱民 ╳ ╳ ╳ ╳ ╳ 

吳睿綸 〇 ▲ 〇 〇 〇 

蔡志鴻 〇 〇 〇 〇 〇 

趙俊隆 ▲ 〇 〇 〇 ▲ 

邱政凱 ▲ 〇 〇 〇 〇 

余政明 ╳ 〇 〇 〇 ╳ 

籃健銘 ▲ 〇 ▲ 〇 ╳ 

賴俊喬 〇 〇 〇 〇 〇 

謝伯林 〇 〇 〇 〇 〇 

林志謙 ▲ 〇 ▲ ╳ ╳ 

安偉業 〇 〇 〇 ▲ 〇 
備註： 
〇出席  ╳缺席  ▲補出席 ●免計出席 

 


